
特約會員合約書

茲 經 甲 乙 雙 方 同 意，乙 方 成 為 甲 方 之 特 約 服 務 商 店，基 於 雙 方 互 惠 原 則，就 特 約 事 項，雙 方 同

意 訂立合約如下 :

 

一、  本合約期間

 1 .　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期滿前未經甲乙任何一方以書

 　　面提出終止合約，期滿後視為續約一年，最長期限為兩年。

 2.　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合約，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。

二、  優惠對象：

 憑甲方提供之識別證享有乙方給予之特約優惠。(甲方須提供識別證電子圖檔給乙方)

立合約書人
甲方

乙方  塔木德酒店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(以下簡稱甲方)

(以下簡稱乙方)

五、  甲方同意在其對員工發佈之各項內部通訊資料中，不定期向員工宣佈乙方最新服務項

 目及活動訊息。

六、  本合約書壹式貳份，由甲、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

三、  優惠內容：

 乙方同意提供甲方人員於本合約期限內，透過右方QR code訂房

 或至塔木德酒店集團官網「特約會員專區」訂房

 https://www.talmud.com.tw/contractmember 

 並於辦理入住時，出示甲方附件所列之有效識別證得享住房優惠。

四、  企業識別標示之使用

 1 .　於 本 合 作 案 範 圍 內，任 一 方 授 權 他 方 得 使 用 該 方 之 LO G O、商 標、影 音 圖 像 及 企 業

 　　表 徵（以下合稱「LOGO」）於DM、網頁、電子郵件、報紙…  等各種形式之宣傳資料

 　　或廣告。於本合作案之範圍外，被授權方不得使用授權方之LOGO。

 2.　雙方須保證所提供之LOGO、圖片等內容並無侵害他人著作權、商標權等智慧財產

 　　權，保 證 並 無虛偽不實。



中 華 民 國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年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月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日

乙 　 方：塔 木 德 酒 店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統 一 編 號：4 2 6 7 6 3 1 5

負 責 人：林 家 豐

地 　 址：台 中 市 北 區 太 平 路 2 2 號 9 樓

業 務 聯 繫 人：何 媛 T i n a

電 　 話：0 4 - 2 2 2 7 - 6 6 1 1  # 1 8

傳 　 真：0 4 - 2 2 2 7 - 6 0 2 1

E - M A I L：s a l e s @ t a l m u d . c o m . t w

立 合 約 書 人

甲 　 方： 

統 一 編 號：

負 責 人：

聯 絡 人：

地 　 址：

電 　 話：

傳 　 真：

E - M A I L：
用 印 區

用 印 區


